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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孔子基金会人事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中国孔子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的人事

管理，实现基金会人事管理的科学化、法制化、规范化，保障基

金会工作人员的合法权益，激发进取精神，增强内部活力，提高

工作效率，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会章程，制定本制度。

第二章 聘用

第二条 本基金会工作人员实行聘用制。

第三条 聘用工作人员应当坚持公开、公正、竞争、择优的

原则，除涉密人员需另外选拔外，均应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第四条 基金会聘用人员经过考试、面试合格后试用，试用

期满考核合格者，方可正式聘用。试用期内表现不能胜任岗位工

作的，基金会可随时终止试用，并按实际工作日发给试用期工资。

员工一经正式聘用，应与基金会签订聘用合同，双方共同遵守。

第五条 受聘人员与基金会负责人员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不

得录用。

第三章 入职

第六条 新员工入职须将本人资料包括《员工登记表》简历

资料、身份证、学历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本人一寸免冠彩

色照片 3 张、户口本复印件、体检表及相关资格证书复印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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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后交组织人事部办理入职手续。

第七条 新员工入职后由所在部门负责人安排部门业务培

训，制定试用期工作目标及业绩任务，为其指定指导人帮助新员

工快速熟悉工作环境，帮助新员工在试用期结束时完成所要求的

工作目标，达到考核标准。指导人参与其试用期转正评估意见。

第四章 岗位调整

第八条 员工岗位调整按人事管理权限分级审批，由组织人

事部通知相关部门和员工本人，办理岗位调动手续。

第五章日常行为规范

第九条 上班着装应庄重、大方、干净、得体，文明礼貌用

语。

第十条 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保持良好的个人形象和办公

场所的整洁。

第十一条 认真履行岗位职责，服从领导，听从指挥、督导，

及时处理公务，不得失职或越权、推诿。

第十二条 奉公守法，廉洁自律，不得以权谋私或违规。

第十三条 节约和爱护基金会财物，不得浪费或故意毁损，

未经许可，不得擅自携出。

第十四条 上班时间内不得从事与工作无关的事项。

第六章 考勤及休假管理

第十五条 基金会实行每周五天工作制，每日工作不超过八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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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所有工作人员都要严格遵守作息时间，按时上下

班，不得迟到、早退、无故缺勤。上下班作息时间遵照山东省政

府统一规定执行，未按规定时间上班为迟到，迟到超过 30 分钟

为旷工半天，因特殊情况可能迟到或需早退时须请假。

第十七条 请休假须提前填写《请休假审批单》，一般员工

请休假由各部门负责人批准；副秘书长或部门负责人请休假报秘

书长批准；副理事长（秘书长）请事假报理事长批准。《请休假

审批单》交组织人事部备案。原则上不得由他人代请假或转告请

假。

第十八条 一般工作人员出差或参加公益活动经部门负责

人批准；部门负责人出差或参加公益活动须报秘书长批准后实行；

驻会副理事长（秘书长）出差或参加公益活动须报理事长批准后

实行，并告知组织人事部；理事长出差或参加各项公益活动应告

知秘书长。

第十九条 基金会工作人员因公或因私出国（境），需报告

理事长或秘书长批准后，按照相关规定办理出国（境）手续。

第二十条 员工享有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

第二十一条 员工工作满 12 个月（包括试用期）可享受带

薪休假，确因工作需要不能安排带薪休假的，填报应休未休审批

单后结转至下一年。

第二十二条 员工年假、婚假、产假、计划生育假、丧假、

工伤假等参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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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绩效考核管理

第二十三条 实行工作人员考核制度。考核以工作绩效为重

点，对德、能、勤、绩、廉五个方面进行全面考核。考核分 4 个

等级，以此结果作为对工作人员进行奖惩的主要依据。

第二十四条 考核分试用期考核、平时考核、年度考核。

第二十五条 试用期考核：根据约定的试用期，员工在试用

期间每月填写《试用期工作人员考核表》，试用期满后进行工作

适用性评估考核以确定是否录用。

第二十六条 平时考核：基金会员工参加平时考核，按月填

写平时考核记实表，

第二十七条 年度考核：每年度考核以平时考核为基础，侧

重考核年度工作任务完成情况及工作表现。一般在每年年末或者

次年年初进行。员工填写《年度考核登记表》，参加工作人员年

度考核民主测评，按照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评定等次。

第二十八条 所有考核表格，经所在部门负责人签字后，交

组织人事部备案。

第八章 薪资福利

第二十九条 基金会员工薪资福利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中

国孔子基金会薪酬管理制度》执行。

第三十条 志愿者或临时聘用人员的补贴由用人部门提出

意见，综合部负责人、基金管理部负责人审核，分管副秘书长签

字审批后，方能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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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

第三十一条 员工辞职。请辞员工需提前 30 日向基金会提

交书面申请，经党委审批后由组织人事部办理员工离职手续。

第三十二条 劳动合同终止。基金会解除和终止与员工的劳

动合同，要以劳动合同法及基金会人事管理制度为依据，按流程

办理员工离职手续。员工在接到组织人事部通知其办理离职手续

后，须办理《员工离/辞职工作审批单》和《员工离/辞职工作交

接单》。

第十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本制度由组织人事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四条 本制度自2023年4月27日第六届理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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